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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

定>的决定（草案）》背景情况及主要内容 

 

一、背景情况 

《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制定于

2001 年，对于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推动本

市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2017 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

革的方案》，明确要求对科学技术奖励的提名、评审、监督等多

个方面进行改革，为将来一段时间的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指明了方

向。同时，《规定》实施十几年来，本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科

技创新格局日新月益，本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正面临着一些新情

况、新问题。上述情况迫切要求对《规定》进行调整，以适应本

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的实际需要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>的

决定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（草案）》）重点就奖项设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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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申报方式、评审程序以及监督管理等内容作了调整,主要内

容有： 

（一）完善科学技术奖励体系 

科学合理地设置科学技术奖励，是发挥其对科技创新引导和

推动作用的关键。为此，按照国家有关改革要求，并结合本市实

际，《决定（草案）》拟对完善本市科学技术奖励体系作以下调

整：一是明确除市政府统一设立的“上海市科学技术奖”外，其他

任何单位不得设立由财政出资的科学技术奖。二是增设“科学技

术普及奖”奖项，引导提高社会公众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。三是

将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的获奖对象由“公民”调

整为“个人”，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与交流。四是明确

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项。 

（二）建立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度 

为进一步提高本市科学技术奖申报的科学性，发挥科学共同

体和专家作用，减少行政手段对科技奖励的影响干预，《决定（草

案）》拟对本市科学技术奖的申报作以下调整：一是明确实行提

名制度，不受理自荐。二是对提名者的范围作了规定。三是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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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提名者的责任。提名者应当提供真实、可靠的提名材料，并在

答辩和异议处理等工作中承担相应责任。 

（三）优化科学技术奖的评审程序 

为进一步提高本市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，

《决定（草案）》拟作以下几方面的调整：一是对提名项目实行

定标定额评审，对本市科学技术奖各奖项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奖励

总数作了明确规定。二是统一各奖项的评奖周期为每年评审一次。

三是明确了科学技术奖在形式审查、初评、复评等环节的操作要

求。四是进一步发挥监督委会的监督作用，明确监督委员会要对

提名、形式审查、初评、复评等各个环节的评审活动进行监督。 

（四）发挥信用手段在科学技术奖励工作中的作用 

为进一步发挥信用手段在科学技术奖励中的作用，规范学术

不端等行为，《决定（草案）》增加了信用管理的内容，明确对

于存在相关违法行为，依法受到处理的个人、组织，市科学技术

行政部门应当将其纳入科研诚信记录，并将相关信息报市信用管

理部门依法审定后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 

此外，《决定（草案）》还对获奖宣传以及法律责任等有关内

容作了相应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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